
  水站管理职责分工

1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（以下简称总站）

   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要求（环办［2001］100 号文件），

总站对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（以下简称水站）实行统一管理，具

体职责是：

1.1  负责水站运行的指挥调度、检查考核；

1.2  负责制定和修改水站的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规定，组织研

究解决运行中出现的问题；

1.3  组织实施水站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，定期对水站进

行质量考核；

1.4  负责水站数据库的管理与维护，组织发布水站水质监测周

报以及编写季度、年度水质评价报告；

1.5  负责组织水站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与交流工作，负责与专

业机构联系并建立专业化培训基地；

1.6  负责水站的运行经费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，负责设备的定



期更新、调配，负责组织运行软件的修改与升级；

1.7  负责协调监督专业维修单位及时进行设备维修；

1.8  负责水站运行管理的奖惩。

2 水站托管监测站（以下简称托管站）

各托管站受总站委托，全面负责所托管水站的日常管理、运行、

仪器设备维护维修及安全工作，保证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。

2.1  建立水站运行管理机构并明确专职人员，根据总站制定的

水站运行管理规定，建立水站的管理规章制度；

2.2  定期对水站运行的仪器设备进行维护，并做好运行维护记

录。出现故障及时维修或报修；

2.3  负责监测数据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，确保水站监测数

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；

2.4  按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总站上报监测数据及运行情况的说明

材料；

2.5  负责水站的安全保卫，切实做好防盗、防火、防雷击以及防

止其他人为或自然事故的发生；



2.6  负责对水站运行状况及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监视，当发现水

质异常时应及时采集水样进行实验室分析，并在最短时间内报告当

地环保局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环保局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站和

总站；

2.7  协助总站做好水站固定资产的管理、备品配件的登记等工作；

2.8  定期参加总站主办的技术培训班，加强业务学习，不断提

高业务能力和水平；接受总站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站的质控考核；

2.9  根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积极开展监测技术方法方面的实

验、研究工作；

2.10  定期评价分析本水站监测断面月、季、年的水质状况。

3 省级监测中心（站）

    各有关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监测中心（站）接受总站委托，对

本辖区内的水站进行监督管理，具体职责为：

3.1  检查水站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。每年对辖区内的水站

上、下半年各进行一次现场检查和现场考核；

3.2  检查水站的运行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。按总站要求检查仪器运



行情况、运行记录情况、数据质量情况、人员机构与经费使用情况；

3.3  安排专人负责水站数据的监视，发现数据质量问题应及时

通知托管站予以检查复核；

3.4  每半年通报一次辖区内水站运行管理与质量管理情况；

3.5  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年终评议，并提出整改措施。将检查结果

上报总站，并在年终评比中推荐本省内水站的排序。

4 专业服务机构

    通过政府采购程序确定的水站专业维护维修服务机构根据与总

站签订的服务合同，对水站进行必要的维护维修。具体职责是：

4.1  负责各委托水站的所有设备故障的现场维修工作；

4.2  负责水站的例行巡检和维护工作；

4.3  承担水站软件系统的改进、升级和完善工作；

4.4  负责协助总站进行自动监测技术交流与培训工作；

4.5  负责建立备品备件及易耗品库，负责备品备件及易耗品的

采购与发放工作。

4.6  协助总站进行水站运行情况的调查、查询工作。



4.7  承担由于地震、洪水和意外雷击等不可预防和不可抗拒力造

成的自动站系统损坏的修复费用。

4.8  根据服务合同承担总站委托的其他有关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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